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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番解释后，双方都表示理解。冷静下来
后，也发现彼此在沟通时有误会，才会火冒三丈地
起争执。

最后，小杨和父母在公证处办理了赠与公证，明
确嫁妆系小杨父母给小杨的赠与。小杨也同意，悉数
将50万元嫁妆交予丈夫，由其用于生意上的周转。

公证员说：“现在，这50万元嫁妆的属性得以
明确，是女方父母赠与女儿的，是女方的个人财
产。万一以后双方婚姻状况有变故，这笔钱的性质
是明确的，不是夫妻共有财产。”

嫁妆，本寄托着父母对女儿的
祝福。记者了解到，分开时，为嫁
妆闹上法庭的案例有很多。在裁
判文书网上，可以查到，宁波不少

男女离婚时，拿着嫁妆清单对簿公堂。不久前，余
姚市人民法院判决的一个案例，男女双方在摆了喜
酒后，劳燕分飞。女方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嫁
妆清单，要求返还财物，具体到热水瓶、瓜子盘、剪
刀、针线包、茶杯、三条被子、三对枕头等。男方则
提出，茶杯已经摔坏，被子和枕套是按风俗送给男
方长辈的礼物，并且女方也收下了长辈们在婚礼上
给的红包。

公证员建议，由于嫁妆的财产性质在法律上并
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引起婚后不必要的纠纷，如
果女方父母希望嫁妆作为女儿的婚前个人财产，可
以在小两口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前给出。最好能通
过公证等途径，明确嫁妆的性质与归属。

首席记者 王颖 通讯员 胡嘉炜

本报讯（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昨
天，慈溪法院正式启用“民营经济司法服务保障
中心”，以集约化的方式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
面司法服务和保障。

据了解，这是全省首个在法院内专门设立的
集约化民营经济服务平台，囊括了多元矛盾纠纷
化解、风险预警、司法政策传导、法律援助帮扶、
投诉举报处理等涉企案件中常见的司法需求项
目。慈溪法院已制定《“民营经济司法服务保障
中心”运行规程》，并实行公示上墙，对于流转至
中心的各类问题，均明确办理流程期限等，强化
内部管理，加强外部联络，确保规范高效。

下一步，慈溪法院将以“民营经济司法服务
保障中心”建设为主平台，完善以移动微法院等
为主的“互联网+司法”服务新模式，并将服务企
业纳入“诉源治理”工作中，利用多元解纷平台，
强化与相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依法维护市场主
体合法权益，缓解企业困难，激发其市场竞争力。

小夫妻结婚没几天，就为嫁妆吵开了
公证处：嫁妆的性质与归属最好在婚前明确

嫁妆是父母对女儿婚姻的祝福。记者昨日从余姚市公证处了解到，余姚的一对小夫妻，刚结婚没
几天，就因为嫁妆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50万元嫁妆到底是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夫妻俩的共同
财产呢？

小杨是家中的独生女。掌上明珠出嫁，父母自
然很重视，小杨的妈妈为女儿准备了50万元的压
箱钱作为嫁妆。在小两口结婚登记之前，这50万
元就已经存到了小杨的银行账户里。

这50万元，丈夫小李自然是知道的。摆了酒
席后，小李开口问小杨要这50万元，说生意上资金
需要周转。

小杨不肯，坚持说这是母亲给自己的压箱钱，

不能轻易动用，更担心丈夫会乱花。
小李认为，两人已经登记结婚，且风风光光地

摆了酒席，都已经是夫妻了。这50万元嫁妆，应当
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自己当然可以动用。

小杨表示尽管办了酒席，但是这钱是母亲在自
己和小李结婚登记之前给的，是母亲单独给自己的
嫁妆，并非夫妻共同财产，丈夫小李不能擅自使用。

由此而起，双方发生了争执。

丈夫想动用丈母娘给的50万元嫁妆

那么上面这个案例中，50万元的嫁妆到底是属
于夫妻共有财产，还是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呢？

公证员解释，我国《婚姻法》对于嫁妆没有作出
明文规定，对于嫁妆的财产性质，主要存在两种观
点。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承或赠与所
得的财产”，除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归
夫妻共同所有。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认定为女方的婚前个人
财产。父母为女儿置办嫁妆系父母对女儿的赠与

行为，并且是以结婚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符合公
序良俗，自然属于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

公证员分析，从时间节点来说，嫁妆可以分为
两种情况：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前，女方父
母给予女儿的；另一种则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以
后，父母再给予女儿的。通常来说，对于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前给予女儿的嫁妆，应视为女方的婚前
个人财产；对于结婚登记以后举行结婚仪式之前父
母给予女儿的嫁妆，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为原
则，已认定为女方个人财产为例外。在司法实践
中，具体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再做认定。

结婚登记前的财物视为婚前个人财产

嫁妆的性质与归属最好在婚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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